
12月 1日：國旗下的講話 

認識國家的憲法及憲制秩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及憲制秩序是指中國政府運作的基本法律框架和制度安排。以

下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憲制秩序的基本認識： 

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於 1954年首次制定，經歷了多次修訂。1982年通過的憲法現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法，並於 2004年進行了關鍵的修訂。 

憲法主要分為五部份： 

首先係序言：闡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方針、目標和理念。 

第一章係總綱：包括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第二章係關於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第三章係關於國家機構，規範國家的主要組織，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最

高人民法院等 

第四章係關於國旗、國歌、國徽、首都 

憲制秩序指的是由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治理和運作的框架，包括政府的運作模式、權力

分立與制衡的機制、國家機構及其相互關係。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係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負責選舉國家領導人和制定法律。 



國務院係執行機關，負責國家的行政管理和政策日常運作。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負責司法和刑事檢察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領導核心，並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

面提供指導。 

在權力分立與制衡方面，雖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及法院等機構有其各自的職

能，但主要的權力集中於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體系，這與西方國家的權力分立制度

有所不同。 

總結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憲制秩序確立了國家的基本政治架構和治理模式，

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地位。了解這一體系對於深入理解中國的政治運作和法律

框架是至關重要的。 

 

 


